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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为了践行“中国梦·劳动美”的主题，东莞市总工会结合“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精心策划该项晚会，期望通过晚会活动展现工会的风采、团结氛围和对广大职工的关心与支持。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喜迎五一、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在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之际，东莞市总工会将开展中国梦·劳动美东莞市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
2、 活动内容
  晚会文艺演出
注：以上活动采购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三、服务内容
（一）活动为1场次
时间：2026年4月29日20:00（待定）
地点： 东莞市玉兰大剧院
（1） 活动内容要求
策划组织一台时效性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感情真挚、奋进鼓舞的文艺晚会。激励广大劳动者以崭新的风貌，永远跟党走，践行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东莞发展贡献力量。时长约90分钟。
（二）活动服务要求
1.要求承接商根据活动内容完成活动现场舞台、灯光、音响等相关设备的搭建、调试及操作工作。 
2.承接商配备齐全每场活动所需的所有演职人员。
3.承接商须策划好每场演出节目，安排好每一次演出的具体事项和提供流程表，负责好全部活动现场流程的管控及执行工作等。
四、整体实施要求
1.承接商要熟悉每个活动的流程和节目表演的详细信息，对接好演出的舞台舞美、等工作。
2. ★承接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活动执行过程中、舞台灯光音响的布置过程中等）发生意外事故，由承接商承担一切责任。
3. ★由承接商负责制作的每个活动现场背景及横幅须由采购人审核确认方可实施，设计成果应在演出前 10天提交采购人，采购人有权提出意见，承接商应尊重并及时修改。设计成果著作权归采购人所有。
4.★因不可控因素需要临时调整每个活动的执行时间，须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调整；如相关活动准备已经就绪，因天气原因导致无法进行，承接商上报采购人征得同意后方可改期，事后承接商须向采购人提供本次活动改期的情况说明。
5. ★承接商违反合同的约定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处理不当或者遇到投诉情况，经采购人两次或以上书面要求整改，承接商拒不整改或不能按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整改的，视为严重违约。
五、其他要求
1. 承接商须有独立团队，能够制定详细的项目推进计划，负责全部活动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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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高效推进各项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3月20日前提供详细的整体策划方案，确保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6.承接商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在采购人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和细化工作方案以符合活动目标，并且需充分考虑经费预算、场地条件等方面。
7.承接商须承诺不将该活动中的文字和图像用于任何营利用途，确保演出活动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六、报价要求
本项目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实行合同总价包干方式，承接商须对采购范围的全部内容进行报价。报价包括人工、技术交通等服务费及所有直接、间接费、税金等所有费用。
四、服务期
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服务完成且验收合格。
五、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以月付款的方式进行支付，在完成本月所有服务内容并验收合格后，承接商向采购人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采购人向承接商一次性付清所完成场次费用。
注：★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活动取消，扣除执行活动项目已使用的费用后，其余费用承接商须无条件退还采购人，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接商自行承担。
6、 验收内容
1. 采购人对承接商每场活动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如下：
	
	考核内容
	考核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1
	每个活动实施情况
	每个活动实施情况
具有项目内部管理流程，定期对项目的实施情况及实施质量进行内部监测
	10分
	项目内部管理、人员安排、活动具体流程及过程记录。组织工作流程细则是否清晰、有条理。

	2
	项目团队管理
	项目团队资质及专业支持
项目团队成员的资质及数量要求与方案一致，至少一名团队成员具有与项目服务相关专业经验
	20分
	查阅项目管理组织及其资质认证、项目管理体系及过程、团队成员名单及相关资质材料。

	3
	活动完成情况
	每个活动指标达成
按照活动计划及方案有序推进，活动指标完成量100%不扣分；80%至100%之间的，扣5分；60%至80%之间的，扣10分；低于60%的，扣50分。
	50分
	根据职工参与度、影响力制定项目实施进度表及量化指标等相关材料。

	
	
	每个活动创新性
每个活动实施理念、内容、性质的形式、手段、方法等具有创新性，不扣分；项目形式、内容等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每项不达标扣3分。
	20分
	项目策划内容、氛围营造、方法机制等相关执行方案。


2.服务违约及处置
（1）项目按照百分制进行打分，考核分值90分或以上为合格，采购人全额支付活动费用；80分至89分的（验收单写明扣分处），则扣除活动费用的20%；70分至79分的（验收单写明扣分处），则扣除活动费用的30%；低于70分（不含）的为不合格（验收单写明扣分处），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活动费用。
（2）服务期内，若用户需求中列明有需承接商履行职责的任何一项没有按要求进行服务的，在采购人通知承接商后，其仍未进行处理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活动费用。
（3）服务期内，承接商累计有2个以上活动项目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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